附件4：

中国中医科学院、北京岐黄中医药文化发展基金会
共同设立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 
及2016年候选人推荐公告

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作为个人成就奖，每两年评审一次，奖励人数不超过5人，奖励额度为每人人民币20万元（税前）。同期设立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青年奖（年龄≦50岁），奖励人数不超过10人，奖励额度为每人人民币2万元（税前）。
一、奖励对象
奖励致力于弘扬中医药传统、发展中医药理论、钻研中医药典籍、创立中医药特色技法、传授中医药知识技能的优秀中医药工作者。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青年奖候选人年龄不超过50岁（1966年1月1日后出生）。
二、推荐程序
通过专家或单位两条途径获得推荐：
1、专家推荐：由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工作委员会认定的著名专家、学者提名推荐。每人可在本人熟悉的领域推荐最多2人（不含本人）。
2、单位推荐：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内中医药高校、科研院所等机构推荐，每个单位推荐不超过3人，其中本单位候选人不超过2人。
以上推荐名额含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青年奖。
三、推荐材料
1、专家推荐者，填写《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推荐书（专家推荐版）》书面材料1份及电子文档。
2、单位推荐者，填写《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推荐书（单位推荐版）》书面材料1份及电子文档。
《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评选办法》及《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推荐书》、《岐黄传承发展奖辅证材料》电子版可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网页（www．cacms．ac．cn）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网页（www．yjstcm．ac．cn）下载。
四、推荐时间
2016年9月15日～10月15日。邮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五、联系方式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
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
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办公室
邮政编码：100700
联系人：赵家有、王乐、杨卫彬
联系电话：010－64089478，010－64089178
传真：010－84034357
电子邮箱：qhzyyccfzj＠163．com
中国中医科学院
2016年9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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